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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科学、有效地组织实施全国农

业普查，保障农业普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和及时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农业普查的目的，是全面掌握我国

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基本情况，为研究制定经济社

会发展战略、规划、政策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并为

农业生产经营者和社会公众提供统计信息服务。

第三条   农业普查工作按照全国统一领导、

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

原则组织实施。

第四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与农业普

查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积极参与并密切配

合农业普查工作。

第五条   各级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

下简称普查办公室）和普查办公室工作人员、普

查指导员、普查员（以下统称普查人员）依法独立

行使调查、报告、监督的职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干涉。

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人不得自行

修改普查办公室、普查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农

业普查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普查办公室、

普查人员伪造、篡改农业普查资料，不得明示、暗

示下级单位及其人员或者农业普查对象填报虚

假农业普查数据，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

绝、抵制农业普查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打击

报复。

第六条   报刊、广播、电视、新闻网站等新闻

媒体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

展农业普查宣传报道。

第七条   农业普查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并列入相应年度预算，

按时拨付，确保足额到位。

农业普查经费应当统一管理、专款专用、从

严控制支出。

各级财政部门、审计部门依据职责，加强对

农业普查经费的预算监督和审计监督。

第八条   农业普查每 10 年进行一次，尾数

逢 6 的年份为农业普查年度，标准时点为农业普

查年度的 12 月 31 日 24 时。特殊地区的农业普

查登记时间经国务院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批准，可以适当调整。

第二章   农业普查的对象、
范围和内容

第九条   农业普查对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的下列单位和个人：

（一）农村住户，包括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户和

其他住户；

（二）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

（三）农业生产经营单位；

（四）村民委员会；

（五）乡镇人民政府。

第十条   农业普查对象应当如实回答普查

人员就农业普查有关问题的询问，按时填报农业

普查表、提供农业普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

真实或者不完整的农业普查资料，不得迟报、拒

报农业普查资料。

农业普查对象应当配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

相关证明和资料，不得拒绝、阻碍检查，不得转移、

隐匿、篡改、毁弃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农业

普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要求农业普查对象提供报表、资料，应当坚

持必要、规范原则，精简整合填报事项，强化数据

共享利用，减轻基层负担。

第十一条   农业普查行业范围包括：农作物种

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辅助性活动。

第十二条   农业普查内容包括：农业生产条

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业土地利用、农村居民

生活、农村劳动力及就业、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等情况。

国务院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可以根据

具体情况对前款规定的农业普查内容进行调整。

第十三条   农业普查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

国务院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可以决定对特

定内容采用抽样调查、遥感测量等方法。

农业普查应当充分利用行政记录、社会大数

据等资料。

第十四条   农业普查执行国家统计标准。

第十五条   农业普查方案由国务院农业普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制定，报国务院审批。农

业普查应当按照农业普查方案的规定执行。

省级普查办公室可以根据需要增设农业普

查附表，报经国务院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批

准后实施。

第三章   农业普查的组织实施

第十六条   国务院设立农业普查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国务院农业普查领导小组负责组

织和领导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国务院农业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统计局，具体负责农业

普查日常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国务院农业普查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

第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农业普

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按照国务院农业普查领

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统一规定和要求，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农业普查的组织实施工作。国家统计

局派出的调查机构作为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及其

办公室的成员单位，参与农业普查的组织实施工

作。地方各级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任

务完成后自动撤销。

村民委员会应当在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

协助做好本区域内的农业普查工作。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应当积极参与并密切配合普查办公室开展农

业普查工作。

军队所属单位的农业普查工作，由军队统一

组织实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普查工作，由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

责组织实施。

第十九条   农村的农业普查现场登记按普

查区进行。普查区以村民委员会管理地域为基础

划分，每个普查区可以划分为若干个普查小区。

城镇的农业普查现场登记，按照农业普查方

案的规定进行。

第二十条   每个普查小区配备一名普查员，

负责农业普查的访问登记等工作。每个普查区

至少配备一名普查指导员，负责安排、指导和督

促 检 查 普 查 员 的 工 作 ，也 可 以 直 接 进 行 访 问

登记。

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主要由有较高文化水

平 的 乡 村 干 部 、村 民 小 组 长 和 其 他 当 地 居 民

担任。

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应当身体健康、责任

心强。

第二十一条   普查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可

以聘用或者按照规定从其他有关单位借调人员

从事农业普查工作。有关单位应当积极推荐符

合条件的人员从事农业普查工作。

聘用人员应当由聘用单位支付劳动报酬。

借调人员的工资由原单位支付，其福利待遇保持

不变。

农业普查经费中应当对普查指导员、普查员

安排适当的工作补助。

第二十二条   普查办公室应当对普查指导

员和普查员进行业务培训，对考核合格的人员颁

发全国统一的普查指导员证或者普查员证。

第二十三条   普查人员进行农业普查时，有

权就与农业普查有关的问题询问有关单位和个

人，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

料并改正不真实、不准确的资料。

第二十四条   普查人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

恪守职业道德，拒绝、抵制农业普查工作中的违

法行为。

普查办公室、普查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农业普

查方案，如实搜集、报送农业普查资料，不得伪

造、篡改农业普查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农

业普查对象提供不真实的农业普查资料，不得以

任何方式要求普查人员或者下级普查办公室伪

造、篡改农业普查资料，不得有其他违反本条例

规定的行为。

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执行农业普查任务时，

应当出示普查指导员证或者普查员证；未出示的，

农业普查对象有权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二十五条   普查员应当依法直接访问农

业普查对象，当场进行询问、填报。农业普查表

填写完成后，应当由农业普查对象签字或者盖章

确认。农业普查对象应当对其签字或者盖章的

农业普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普查人员应当对其负责登记、审核、录入的

农业普查资料与农业普查对象签字或者盖章的

农业普查资料的一致性负责。

普查办公室应当对其加工、整理的农业普查

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第四章   数据处理和质量控制

第二十六条   农业普查数据处理方案和实

施办法，由国务院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

普查办公室应当按照数据处理方案和实施

办法的规定进行数据处理。

第二十七条   国务院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应当建立健全农业普查数据处理系统，并加

强日常管理和维护更新，保障数据安全。

第二十八条   国家建立农业普查数据质量

控制制度。

普查办公室应当按照农业普查数据质量控

制制度有关要求，对农业普查实施中的每个环节

实行质量控制和检查验收。

第二十九条   普查人员实行质量控制工作

责任制。

普查人员应当按照农业普查方案的规定对

农业普查数据进行审核、复查和验收。

第三十条   国务院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制定农业普查事后质量抽查方案，统一组织农

业普查事后质量抽查工作。事后质量抽查结果

作为评估全国和各地方农业普查数据质量的重

要依据。

第五章   数据公布、资料
管理和开发应用

第三十一条   国家建立农业普查资料公布

制度。

农业普查汇总资料，除依法予以保密的外，

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主要农业普查数据，由国务院农业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审定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

地方普查办公室发布农业普查公报，应当报

经上一级普查办公室核准。

第三十二条   普查办公室、普查人员对在农

业普查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

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

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对在农业普查工作中

搜集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农业普查对象身

份的资料，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

外的目的。

第三十三条   普查办公室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建立健全农业普查资料的保存、管理制

度，做好农业普查资料的保存、管理，并在农业普

查工作结束后，及时做好有关农业普查资料的归

档和移交。

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做好农业普查资料部门

间共享和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等工作，并对农业

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和应用。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和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农业普查结果，对有关

常规统计的历史数据进行修正，具体办法由国家

统计局规定。

第六章   奖励和处罚

第三十五条   对认真执行本条例，忠于职

守，坚持原则，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三十六条   地方、部门、单位的负责人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并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通报：

（一）自行修改农业普查资料、编造虚假农业

普查数据的；

（二）要求普查办公室、普查人员伪造、篡改

农业普查资料的；

（三）明示、暗示下级单位及其人员或者农业

普查对象填报虚假农业普查数据的；

（四）对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农业

普查数据严重失实情况和严重农业普查违法行

为失察的；

（五）有其他农业普查造假、弄虚作假行为的。

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农业普查违

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打击报复的，依照前款规定

给予处分和予以通报。

第三十七条   普查办公室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责令改正，予以通报；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执行农业普查方案的；

（二）伪造、篡改农业普查资料的；

（三）要求农业普查对象提供不真实的农业

普查资料的；

（四）要求普查人员或者下级普查办公室伪

造、篡改农业普查资料的。

普查人员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

正，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八条   普查办公室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

（一）违法公布农业普查资料的；

（二）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在农业普查

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

人隐私、个人信息的；

（三）对外提供、泄露在农业普查工作中搜集

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农业普查对象身份的

资料的；

（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造成农业普查资料

毁损、灭失的。

普查人员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

处分。

第三十九条   作为农业普查对象的农业生

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负有责任的领

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公职人员的，依法给

予处分：

（一）拒绝或者阻碍普查办公室、普查人员依

法进行农业普查的；

（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农业普查资

料的；

（三）拒报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农业

普查资料的；

（四）拒绝、阻碍监督检查的；

（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

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农业普查表、会计资料

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

可以并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有本条第一

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

构责令改正，予以批评教育。

农业普查对象有本条第一款第（一）、（四）项

所列行为之一，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

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十条   作为农业普查对象的农业生产

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迟报农业

普查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负有责任的领

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公职人员的，依法给

予处分。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迟报农业普查资料的，可

以并处 5 万元以下罚款。

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迟报农业普

查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

正，予以批评教育。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人身损

害或者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普查办公室应当设立举报电

话和信箱，接受社会各界对农业普查违法行为的

检举和监督。对检举有功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涉及

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分别参照本条例关于乡镇

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 2026 年 5 月 1 日起

施行。 （新华社北京 3月 26日电）  

全国农业普查条例
（2006 年 8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73 号公布   2026 年 3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833 号修订）

《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已经 2026 年 3 月

13 日国务院第 81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

公布，自 202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总理   李   强     
2026 年 3 月 20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833号

海澜国际马术俱乐部位于江苏江阴，中国马术三项赛国家队多次在此训练。图为运动

员在马术训练中。 王   瑶摄   

在瑞士圣莫里茨滑雪场，滑

雪教练保罗·罗西从容操作着一

块电子屏，全程未摘下厚实的滑

雪手套，“这副中国制造的手套，

不仅能快速加热，还能实现精准

触控，它改变了我在雪上的工作

方式。”这副深受滑雪教练喜爱的

手 套 ，来 自 中 国 手 套 名 城 山 东

嘉祥。

走进山东建华中兴手套股份

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陈旭

正在对一款新型保温材料进行测

试，“传统保暖是做加法，不断填

充材料；而我们选择做减法，让科

技带来温度。”这款手套的“秘密”

在于其内置智能加热系统，由碳

纤维丝与锂电池共同驱动，可满

足不同体感需求。“支持 3 档温度

调节、持久聚热……我们的电加

热滑雪手套已迭代至第五代。”陈

旭 介 绍 。 公 司 董 事 长 陈 建 华 表

示：“我们累计推出 200 余款新技

术 手 套 产 品 ，获 得 70 余 项 国 家

专利。”

“一副手套的温度，背后是一

个产业的厚度。”嘉祥县商务局副

局长王哲介绍，嘉祥已成为蜚声

海内外的滑雪手套生产基地，产业链覆盖新材料研

发、智能系统集成等多个领域，正加速从加工生产向

创新引领转型升级。如今，嘉祥县年产各类手套超

8000 万双，年产值达 25 亿元，产品远销 6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其中，滑雪手套占国内市场份额约六成，出

口量占全国同行业出口总量近八成。波兰雪具装备

经销商威妮介绍，上个雪季，他们向嘉祥县定制了

3 万双电加热滑雪手套，以满足市场对高性能冰雪

装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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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过，塞北大地悄然苏醒，冒出新绿。在

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种植大户黄占军蹲在地

头，抓起一把土，指缝间松软微潮，他知道马上该忙

起来了——春耕近在眼前。“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

家，哪块地缺营养、哪片坡要追肥，心里得有本账。”

今年，合作社要种植 2 万多亩高产玉米，在备肥这

件事上，黄占军不敢马虎。

在黔中腹地，一块块黑黝黝的磷矿石，从贵州

开阳县群山之下被采掘出来。经加工提炼，它们来

到贵州磷化集团开磷矿肥公司生产车间，被制成化

肥颗粒。机械手快速封装，叉车往返穿梭、装车，一

袋袋化肥经专用线转运至周边车站，源源不断发往

各地。

“这是第七年使用贵州肥了。”看着满载化肥的

货车开进村，库房被填得满满当当，黄占军的心踏

实下来。

正值春耕，作为我国重要磷肥生产企业和农资

供应力量，贵州磷化集团根据市场情况制订春销计

划。旗下六大生产基地开足马力，通过工艺优化、

闭环作业全力释放产能，保障下游农资企业和农户

生产链条不断档。

要产量足，更要运得畅。贵州磷化集团打通

物流堵点，通过搭建智慧物流系统和仓储管理系

统提高物流效率，让优质肥料精准触达春耕生产

一线。

“通过公路、铁路和海运多式联运，最近每天约

有 2 万吨化肥在运输途中。”办公室墙上挂着各类

交通运输地图，电脑上运行着人工智能大模型，贵

州磷化集团副总经济师、物流管理部部长邓伟正和

同事们忙着动态调整物流计划。货物量、运输距离

等因素时刻在变，他们要在运输时效及物流成本之

间找出最优运输方案。

化肥生产具有连续性，而市场需求存在淡旺季

之分。为调节产销节奏，贵州磷化集团在全国布局

40 个仓库，淡季将化肥提前转运至前置库存，旺季

直接从区域仓发货。“以空间换时间，物流成本平均

每 吨 下 降 40 到 80 元 。”邓 伟 说 。 围 绕 冬 储 春 销

184.5 万吨的投放目标，截至 3 月中旬，贵州磷化集

团累计已签单 183 万吨，发运 130 万吨。

在贵州榕江县崇义乡大塘村白茶基地，村民们

腰挎竹篓，忙着采摘茶叶。“之前缺乏专业技术，亩

产一直提不上来，刨去成本，几乎没有利润。”几个

月前，大塘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张家品

还满脸愁容。

“把冬季封园管护做好，减少病虫害对茶园的

危害，再通过科学施肥，就能提高单产、提升品质。”

去年初冬，贵州磷化集团高级农艺师田树刚来到大

塘村，查看茶树长势、对土壤取样分析后，制订了一

套管护提产计划。短短数月，茶园变得生机盎然，

张家品露出了笑容。

从卖产品到送服务、从供肥料到供方案，发挥

资源和技术服务优势，贵州磷化集团构建起覆盖种

植全周期的服务体系。“我们正将服务触角从车间

延伸至田间，推动科学施肥与绿色种植融合发展。”

贵州磷化集团农资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黄国

萍说。

贵州磷化集团整合资源、发挥优势

从卖产品到送服务  呵护种植全周期
本报记者   程   焕


